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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披露，多名领导干部落马均与其在保密问题上“触礁”“栽跟头”相关。有的保密思想麻痹、保密意识淡薄，造成失泄密事件；有的心存妄念贪念、无视纪律要求，甚至借工作秘密、国家秘密谋取私利；有的疏于自我约束，打探、泄露尚未公开的干部选拔任用事项，最终均受到党纪国法严肃处理。



背离理想信念，故意泄密


某自治区纪委监委对该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戴某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经查，戴某某身为政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背离入党初心，理想信念丧失，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经自治区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决定给予戴某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及孳息；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利用职务之便，以密谋利



经中央纪委批准，中央纪委驻某部委纪检组对该部委某直属单位原副主任王某某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经查，王某某违反政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犯罪。日前，该部委党组决定给予王某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漠视保密规定，以身试法



某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某某，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承揽工程提供帮助，甚至通过微信向其发送机密级文件，以便其及时掌握信息，在投标中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经查，王某某泄露国家秘密；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揽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所送财物，数额巨大。经自治区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决定给予王某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法所得。经公开宣判，王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突破纪法底线，内情疏防



某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罗某某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工录用、岗位调整、职务晋升等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泄露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事项；纪法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岗位调整、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罗某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保 密 提 醒
正身立己，守牢保密底线

领导干部身处关键岗位，是做好保密工作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推动保密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保证。日常工作中，领导干部务必清醒认识当前保密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带头遵纪守法，始终将保密责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居安思危，筑牢思想防线。当前，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更趋严峻复杂，从外部看，情报窃密和信息监控愈演愈烈；从内部看，机关、单位保密管理不到位引发的失泄密事件时有发生。领导干部应当常怀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全面排查本机关、本单位面临的安全保密风险、存在的泄密隐患，预先强化保密管理措施，聚焦短板弱项着力提升精准防范化解泄密风险的能力，防患于未然。

遵纪守法，严肃纪律规矩。之于保密工作，党有纪律、国有法律。领导干部应当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熟悉掌握党规党纪、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保密制度、明确的保密要求、设置的保密红线，真正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切实将保密纪律规矩转化为日常工作习惯和行为准则。

勇于担当，切实履职尽责。机关、单位保密工作责任与领导干部保密工作领导责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对加强机关、单位保密工作，确保党和国家秘密安全起到重要保障作用。领导干部应当勇于担责、忠诚履责，结合本机关、本单位工作实际，推动各项保密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有效落实，为机关、单位稳定发展和高效运转提供有力保障。

率先垂范，培养优良家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家风不仅是道德要求，也是党性修养。领导干部应当主动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表率，自觉维护保密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教育、提醒、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将保密纪律立起来、严起来，确保耳边保密警钟长鸣、身边保密防线牢固。

